声明表

致：天津市儿童医院

供应商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/职务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、地址）提交响应文件正本一份、副本三份。

据此表，签字代表同意如下：

1. 我公司将按响应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
2. 我公司已详细审查全部公告内容，并认为全部文件内容（包含全部参考资料和所有附件）公平公正，无倾向性和排他性。

3. 我公司同意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的与响应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并声明响应文件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。由于我公司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
4. 我公司承诺未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5. 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公司响应无效且接受相关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